
证券代码：002235� � �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6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公司于 2014年 6月 30日接到公司股东林旭曦女士、张杰先生通知:

林旭曦女士于 2014年 6月 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455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33%；

张杰先生于 2014年 6月 3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52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67%。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

）

林旭曦

2014

年

6

月

27

日 大宗交易

16.00

元

/

股

455 2.33%

张杰

2014

年

6

月

30

日 大宗交易

16.00

元

/

股

520 2.67%

合 计

975 5%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张杰先生、林旭曦女士为夫妻关系；本次减持前，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7,740,08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4.9949%；本次减持后，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7,990,0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949%。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林旭曦

合计持有股份

58,195,759 29.84% 53,645,759 27.5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761,515 7.06% 9,211,515 4.72%

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限

售）

44,434,244 22.79% 44,434,244 22.79%

张杰

合计持有股份

29,544,328 15.15% 24,344,328 12.4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86,082 3.79% 2,186,082 1.12%

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限

售）

22,158,246 11.36% 22,158,246 11.3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3、在减持前无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4、公司股东林旭曦、张杰承诺：自 2014 年 6 月 27 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5%。

三、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235� � �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7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安妮股份

股票代码：002235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林旭曦、张杰

通讯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4年 6月 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以下简称“准则 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厦门

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林旭曦、张杰

安妮股份 指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林旭曦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占安妮股

份总股本 2.33� %的股票； 张杰于 2014年 6月 3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占安妮股

份总股本 2.67� %的股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减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 5%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林旭曦 女士，中国国籍，1966年生，通讯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 号，现任安妮股份副董

事长。

张 杰 先生，中国国籍，1962年生，通讯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 号，现任安妮股份董事

长。

张杰先生和林旭曦女士为夫妻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的目的是出于自身资金需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并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安妮股份情况

2014年 3月 7日，公司发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2014-008），截止该权益变动公告日，

林旭曦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8,195,7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4%；张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9,544,32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5%。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2014年 6月 27日，林旭曦女士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45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

2、2014年 6月 30日，张杰先生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5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7� %。

3、本次权益变动后，林旭曦女士尚持有公司股份 53,645,7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51%；张杰先生尚

持有公司股份 24,344,3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8� %。

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7,990,0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949� %。

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股情况 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林旭曦

58,195,759 29.84% 53,645,759 27.51%

张杰

29,544,328 15.15% 24,344,328 12.48%

4、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除安妮股份外的其他公司任职、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

形；

5、中国证监会曾于 2011 年 9 月对林旭曦给予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罚款；对张杰给予警告，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

6、安妮股份董事会、监事会声明：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履行诚信义务，有关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三、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林旭曦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134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39.78�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4�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安妮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前六个月：

林旭曦于 2014年 3月 7日减持本公司流通股 104.99万股。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件（身份证复印件）

2、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置备于安妮股份投资者关系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旭曦 张 杰

（签 名）： 、

签署日期：2014年 6月 30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安妮股份 股票代码

00223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林旭曦、张杰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

锦园南路

99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林旭曦：持股数量：

58,195,759

持股比例：

29.84%

张 杰：持股数量：

29,544,328

持股比例：

15.1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林旭曦：变动数量：

4,550,000

变动比例：

2.33%

张 杰：变动数量：

5,200,000

变动比例：

2.6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

市公司对其负债的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林旭曦 张 杰

（签 名）： 、

签署日期：2014年 6月 30日

2014年 7 月 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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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760� � �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4-052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30开始，会期半天。

2、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董事长刘晓疆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2014年6月2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人，代表股份_83857400_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15.21� ％。 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人，代表股份_83857400_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5.21�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0�人。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8385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8385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8385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8385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8385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6、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8385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7、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8385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8、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投项目一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8385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3857400�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含5%）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股；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8385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3857400�股，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含5%）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股；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8385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张刚、陈玲玲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张刚、陈玲玲 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80� � �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7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00，为期半天；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曲阜铭座杏坛宾馆一楼会议室；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斌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76人，该等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持有公司股份52,212,55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800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66人，持有公司股份42,595,1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99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持有公司股份9,617,3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8047%。

（2）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王莉律师和赵春旭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52,119,5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781%；0股弃权。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由于公司股东宋斌等十名一致行动人通过其所控制的山东融实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参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宋斌等七名一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

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26,096,758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项下各项子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2）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4）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6）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7）限售期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10）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由于公司股东宋斌等十名一致行动人通过其所控制的山东融实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参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宋斌等七名一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

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的股份26,096,758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52,119,5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781%；0股弃权。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52,119,5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781%；0股弃权。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宋斌等十名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山东融实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

的股份26,096,758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

过。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宋斌等十名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山东融实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所持有

的股份26,096,758股不计入对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

过。

表决结果：

26,022,79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561%；0股弃权。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4年-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52,119,5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781%；0股弃权。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52,119,5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781%；0股弃权。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52,119,5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9%；93,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781%；0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601886� � � � �股票简称：江河创建 公告编号：临2014-030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14年6月30日

2、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北五街5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刘载望

5、本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6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8人，持有公司756,344,0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54%。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持有公司755,869,3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50%；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人数15人，持有公司474,7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

2、公司董事、监事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王树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表决情况：同意票756,284,9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票48,744

股；弃权票10,400股。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15,570股，反对票48,744股，弃权票

10,4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附：新任独立董事简历

王树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51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勘察设

计管理司副处长、处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副司长等职务。 现任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副理事长，森特士兴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股票代码：601727� � �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4-029

衍生证券代码：122223� � � �证券简称：12电气 01

衍生证券代码：122224� � � �证券简称：12电气 02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四届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

提示。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四届七次会

议。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 会议应参加本次通讯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1、关于选举王强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选举王强先生担任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薪酬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 2014 年 6 月 30 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25 日

止。 黄迪南先生不再担任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转让部分房产至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将位于江川路 1800 号的房地产（总建筑面积 540,657.36

平方米）以协议转让方式出售给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上述房产转让价格以截止 2014 年 4 月 30 日经评估的评估值为基准，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6,270.47 万

元。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黄迪南先生、王强先生、郑建华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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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 6月 30日（星期一）上午 9时

2、召开地点：沈阳凯宾斯基饭店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刘成文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 169,027,13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4.64％。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九项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公司 2013 年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230,083.99元，提取盈余公积金 702,545.54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09,000,356.73元， 2013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374,527,895.18元。 公司 201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五位非独立董事和三位独立董事组成：

（1） 董事王大明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169,027,1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 董事刘成文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169,027,1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 董事范志明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169,027,1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4） 董事王利群女士， 表决情况： 同意 169,027,1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5）董事林平先生，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6）独立董事叶少琴女士，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7）独立董事申屠宝卿女士，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8）独立董事朱宝库先生，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8、审议《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由两名监事和一名职工代表监事组成：

（1）罗阳女士，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尚朝伟先生，表决情况：同意 169,027,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反

对 0股；弃权 0股。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 2014年 4月 28日和 2014年 6月 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监事会第八届十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 《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监事会第八届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2、律师姓名：钟宇、岑慧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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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于

2014年 6月 20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应到会董事八人，实到会董事八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大明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一致推选王大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会议审议通过聘任王大明先生为公司总裁（代），任期三年。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总裁王大明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1、聘任王利群女士、宋云峰先生、孙家庆先生为公司执行副总裁，任期三年。

2、聘任万革先生、任庆平先生、王庆海先生、范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

3、聘任李斌先生为公司首席开发官（CDO），任期三年。

4、聘任黄树威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三年。

5、聘任董国材先生为公司首席技术官（CTO），任期三年。

（王大明先生、王利群女士简历详见刊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其他人员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第二项和第三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认为新一届董事会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与条件、提名、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新一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附简历

1、宋云峰，男，46岁，研究生学历。现任北京银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曾任北京茂华宝拉外墙保温板有

限公司董事长，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宋云峰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宋云峰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孙家庆，男，49岁，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董事，奥宇

石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银基发展（上海）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孙家庆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家庆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万革，男，45岁，大专学历。 现任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沈阳银基国际商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阳皇城商务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革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万革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任庆平，男，55岁，工商管理博士。 现任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英国美顿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

任庆平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任庆平任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5、王庆海，男，47岁，本科学历。 现任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萝北奥星新材料有限公司总

经理。 曾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黑龙江奥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

王庆海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庆海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6、范挺，男，34岁，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杭州湾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俄罗

斯成功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范挺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范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7、李斌，男，37岁，大专学历。 现任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斌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8、黄树威，男，74岁，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核工业有突出贡献专家。 现任江

苏丽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丽港稀土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江苏银基烯碳新材料研究院院长。 曾任核

工业国营七一三矿矿长兼总工程师，及下属稀土冶炼厂长、董事长。

黄树威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树威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9、董国材，男，33岁，中科院硕博，博士后。 莱顿大学专攻石墨烯的大规模制备与产业化探索博士后，现

任江南石墨烯研究院任副院长。

董国材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国材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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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九届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于

2014年 6月 20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

事罗阳女士主持。 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致推选罗阳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简历详见刊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公司监事会第八届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